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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第一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以下简称为“JIPA”）是 1938 年在日本设立的非盈利、

非政府性质的团体，以日本企业为中心，拥有超过 1300 家法人会员，是世界最大级的知识产

权用户团体。在此谨代表 JIPA，对贵国于《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第一批征求意见稿）》提

出一些意见（参见附件）。对于这些意见，如果有任何疑问或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向我们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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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针对《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第一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意见 1】

3.5.2 药品专利申请的补交实验数据

在例 1 中记载了“提供了结构接近的化合物具有降血压作用的现有技术证据”，

我们理解的是，后续也会对相对于该现有技术证据是否满足创造性的要求进行审

查。因此，我们希望在例 1 的也与例 2 的最后同样追加“应该注意的是，此时，

审查员还需要结合补交实验数据进一步分析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对于

现有技术是否满足创造性的要求。”。

【意见 2】

6.1 化合物的创造性

例 4 中记载了“约 40 倍”这样的具体数字。我们认为这样的预料不到的改良

应当基于每个发明、技术常识来分别进行判断，因此，为了防止误导，希望删除

数字。如果数字的删除有困难的话，希望在例 4 的最后加入下述语句。

“其中，本例中的 40 倍只是为了表示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一个例子，表示

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基准或倍数应当基于每个发明、技术常识来分别进行判断。”


